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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商者犯罪心理探析
———从复旦大学投毒案说起

■ 李玫瑾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学学院，北京 100038)

【摘要】复旦大学医学院发生的投毒命案再次让人们关注到那些高智商者

的犯罪心理问题。从案情分析发现，高智商者的犯罪行为充分体现其智商与专

业知识背景，但犯罪动机中却完全缺失高智商应有的价值判断、价值权衡和价

值抉择。真正决定他们犯罪动机的不是智商，而是负面情绪的放纵和积累。不

良情绪才是高智商者出现犯罪心理的根本动力。高智商对这种危险动力并不

能起到制止作用，反而助纣为虐。真正能够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和制动力量的

是观念，了解观念的生成方式和补充这一心理要素才是减少高智商者犯罪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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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1 日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发生一起投毒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1］。案件在几天之后被警方迅速侦破。当明确“是什么人”投毒之后，“为什么”就成为

人们关心的问题。对人类行为原因的探究是人类自我认识并不断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于违反人

类情感的故意犯罪行为就更需要探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唯有找到缘由才能找到减少这类行为

发生的路径。
本案值得解析的是: 行为人在最初高考时选择了终身救死扶伤的医学专业，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中国著名的大学，在医学院 8 年的学习经历见过无数生生死死，这意味着，救死扶伤已不仅

仅是空泛的初衷，还应该是数年潜移默化浸入内心的准则。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让他以

所谓玩笑的方式、用自己曾经实验过并深知毒性的毒物放在朝夕相处且无深仇大恨的同学的饮

水桶中? 眼见同学中毒之后的每一步的表现，他竟然起居如常? 甚至与被害人父亲同居一室，

也没有自责而去挽救生命的行动———这一切是怎样的心理背景? 这是情感的异常，还是人格的

异常? 是专业教育的某种缺失，还是生活教育的匮乏? 总之，法庭的法槌已经落下，然而，就由

本案引发的问题和思考却无法轻易结束。本研究将根据心理学理论对此案披露出来的信息进

行有限的犯罪心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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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智商者犯罪: 行为高智商但动机低智商

对几起大学生、高学历犯罪的个案观察发现，他们在犯罪行为中有明显的高智商含量，但在

其犯罪动机中则明显缺乏相应的智商水准。这是他们犯罪心理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要解析这

一现象，需要了解两个较为复杂的心理概念: 动机和智商。
就人类的各种行为而言，虽然存在着无动机的行为，例如，蠢人言行愚蠢并非他动机的结

果，但是，人类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有着动机发生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取向。虽然个人行为隐含的

价值观，但却因人而异。然而趋利避害几乎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最普遍的价值取向，即使复杂

的犯罪现象中有自我毁灭式的犯罪者，也都追求让自己受益的目标，同时逃避或躲避不利于自

己的结果。最早提出这种犯罪趋利避害追求快乐说的学者就是刑事法学创始学派代表人物之

一的边沁。他指出: “动机必然涉及行为，激发行为的是快乐、痛苦和其他事件。因此，就一种

词义而言，动机必先于这样的事件。”［2］

心理学对动机( motive) 的定义是:“引起个体的活动，维持已经引起的活动，并促使该活动

朝向某一目标的内在进程。”［3］其中引起活动的内在生物学动力就是需要。需要是促使个体行

为的内在动力［4］，也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当需要( 一种不平衡状态) 已经达到一

定强度、使人产生了紧张或紧迫感时，人就会出现觉知即意识，当个体觉知到这种需要时，动机

活动就开始启动。动机最终会导致行动，行动的结果旨在消除这种紧张或紧迫感。可是，作为

人类最复杂的心理现象之一，引发行为的动机不论行为出现的快慢，不论行为复杂还是简单都

必须经过“动机过程”，这一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的“运算”，外部只能观察运算时间的长短，如有

的犯罪行为可看出精心策划已久，有的犯罪看似一时冲动。事实上，即使瞬间的冲动，行为人内

心也有过动机过程。动机过程包含我要什么、目标是什么、值与不值、决定、行动。总之，是对自

身需要的意识、对外部可取目标的选择，在目标选择时进行价值判断，然后选择一价值做出决

定，再去行动［5］。显然，只要属于动机行为就属于有目的、有价值判断、有选择的行为。所以，一

种行为的动机水平不仅显现行为者的需要内容和需要程度，还包含着行为者的价值判断力和目

标选择力。后者必然显现行为者的智力水平。
智力( intelligence) 在《心理学辞典》中的简单解释是: 一个人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也有

将其解释为思想和推理的能力。心理学辞典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 与测量技术密切相关; 从经

验中获益的能力［6］。有效的智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遗传水平，虽然后天教育有开发成分，但

先天禀赋对人的智力水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智力通常用智商来测量，测量结果简称智力商数

( IQ) ，由于智力有先天禀赋的成分，所以对幼年的人可通过非言语测试检测其心智，测试的分

数与他实际年龄进行比值计算。当人成年后则采取另一种方式即离差智商( deviation IQ) 进行

测试［7］。由于智力可通过学习和应用知识衡量，人在后天进入学校进行学习的综合学习成绩也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的智力水平。因此，通过逐年学习考试最终以高分考入社会认可的知

名大学的学生多被看作“高智商者”。可以这样理解，高智商者即智力优秀者在认识、判断、推
理上，在权衡利弊、择优向善上应该比智商一般的人呈现出更好的水平。同理，那些危害社会、
触犯法律、当受处罚的犯罪行为，害人同时终将害己，故高智商者很容易理解这种行为的结果，

他们若权衡自己的价值与人生的目标后一般从理性出发不会轻易地选择犯罪。
英国曾有研究者发现，在非语言智商测试中标准分低于 90 分的男孩有三分之一最终成为少年

犯。这一比例是那些标准分高于 90 分的男孩的两倍［8］。另一项对少年犯和普遍少年的智力测试也

发现，未成年的犯罪人智力( M =4． 81 SD =2． 11) 和普通少年智力( M =5． 58，SD =1． 908) 作独立样本 t

·2·



检验发现，差异非常显著( P ＜0． 05) ，犯罪少年的智力明显低于普通少年①。事实的犯罪状况也大致

如此，监狱中属于高智商犯罪被判刑并服刑的人员比例数较低。为何低智商者在监狱中居多数? 相

关研究发现，犯罪人员虽然形形色色，但究其原因大致可归为这两类: 一是家庭背景有缺陷，一是个人

天赋有缺陷。前者如家庭极度贫困、父母受教育程度低、错误的抚养方式等都可以让一个人( 甚至有

良好天赋的人) 因为没有经历好的社会化过程而出现认知、情感、意识和人格上的缺陷，进而导致他

们在其后的生涯中遇到相应的环境时成为一名犯罪人。后者即个人天赋有明显缺陷，这类人虽然在

人口中所占比例低，但在监狱的服刑人员中则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个人天赋方面的缺陷主要与遗传

有关，其中最常见的有智力水平偏低( 智商 90 以下) ，智力不均衡( 综合学习能力弱但某一方面如体

育有超常天赋) ，有精神类的疾病等。这些人不仅学习困难，其生存也会面临各种困难。如极难得到

一份稳定且收入良好的工作，很难吸引异性，他们养活自己都较困难，更难养活一家人。因能力平庸，

不择手段的行为也就成为他们容易犯罪的缘由。
与这两类人相比，高智商者完全不同，不管他们出身如何，一旦接触学校的学习就可能显现

出这种天赋，有良好的智力作基础，再加上他们的兴趣与刻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学习，他们的

智力被继续开发，他们的内心被注入知识的同时也增加了见识。他们大多有较好的辨别力、判
断力、权衡力和选择力。同时，经过无数次考试和坚持学习的过程，使他们形成了为实现某种人

生目标而必须的坚持信念，从而形成了自我约束和克制力。由于他们多年的努力，父母对他们

很放心，学校老师对他们很满意，他们自己也因为通过各级考试而多次获得成就感。如果他们

认真生活，不仅能让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还可以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问题在于许多想象中的构建与现实仍然有距离。观察复旦投毒案、云南大学杀害同学案、

陕西西安大学生交通肇事杀人案、中国政法大学课堂杀师案等可发现，他们在选择犯罪行为指

向时，存在着明确的目标指向，也存在着明显的自我意识。如林森浩在实施投毒、杀人行为时已

经表现出避人耳目、逃避侦查的行为，这所有的行为表现足以证明其动机的抉择、其行为有足够

的智力参与和控制。可是，目标抉择中的价值权衡和取向的表现何在? 让人惊异的是，决定动

机最关键的环节即价值判断、价值权衡、价值抉择完全缺失，从而在他们的犯罪动机中无法显现

指向性抉择的智力水平。
以下是记者访谈摘要:

林森浩: 那天就发生了这个事。我在对面寝室里玩游戏，然后我旁边就站了一个同学叫付

林元( 音) ，黄洋这个时候回来了，基本跟平常一样，笑嘻嘻地说，愚人节要到了，要不要整人，然

后边说还边拍了付林元的肩膀，很得意的样子，我当时看着心里很不顺眼。
记者: 为什么不顺眼?

林森浩: 当时那个很得意，一直猛拍付林元的样子，让我当时很不顺眼。
记者: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在愚人节想玩一玩，开个玩笑为什么你觉得是不顺眼的?

林森浩: 我当时就想着，你要整人，我就来整整你。
记者: 你觉得他说的整人目的是你吗?

林森浩: 不是我。
记者: 那为什么他又不整你，你要整他?

林森浩: 当时就这样让我看着不顺眼，就想着整整你。
……
记者: 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剂量有可能导致他巨大的不适，甚至死亡，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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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浩: 那肯定没有想到。
记者: 这种化学试剂，它的毒性因为你做过试验，你是心里有数的是吧。
林森浩: 我知道它对肝脏有损伤。
记者: 有多大的损伤?

林森浩: 可能导致死亡，当时可能没有想到。
记者: 是没有想到，还是不知道，还是没有把握?

林森浩: 没想到。实际上我也没有把握。
记者: 你没有把握。
林森浩: 对。
记者: 你是一个学医学的学生，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没把握的事情呢?

林森浩: 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值有关系。
记者: 也就是说不计后果。

———摘自 2014 年 02 月 24 日 13: 33 CCTV 面对面访谈原话［9］

多个“没有想到”和“没有把握”，犯罪行为竟然就发生了。不要以为这是偶然，这只是个

案。如果搜寻相关的大学生犯罪案例几乎都可以找到这种“有智商的行为，无智商的动机”
现象。

早在 1991 年 11 月 1 日，美国阿衣华大学，一名学天体物理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突然开枪

杀死自己的导师、物理系主任、另一教授和同专业的中国同学，还有 1 位副校长及秘书，然后自

杀。全世界研究“太空等离子”的物理学家也就三百人左右，而他瞬间杀死了 5 名专业人才［10］。
专业知识虽使他知道宇宙之浩渺，却未能使他了解人间之纷繁; 虽使他理解时空深远无极，却未

能使他知道生命的有限和珍贵; 虽使他知道用量的均衡来衡量一切，却未能教会他每一条生命

背后有多少生命的牵挂。
2004 年 2 月 23 日，自称与同学打牌发生争吵的马加爵，因为生气 7 天后在宿舍里 3 天内杀

害 4 名同学。当记者问: 你现在能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吗? 他答: 当时想得很少，就是充满了

恨。记者问: 你的恨并非一下爆发。办假身份证、买铁锤、火车票等，你为作案和逃跑都做了准

备。他答: 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记者

问: 孩子都懂得“杀人偿命”，你没想到这点? 他回答: 这我知道。我已准备付出这个代价。记

者问: 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他答: 是。只是没想到对其他人，包括对自己和同学的家

属、对学校，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11］。
在 2010 年 10 月 20 日的晚上 ，21 岁的大学生药家鑫驾驶私家车，在西安大学城附近将一

位骑着电动车的女性撞倒。他立即下车察看，当他发现对方腿部受伤无法站立时，竟然想到的

是“都说农村人难缠，不如把她杀掉”，随即拿出携带的刀具疯狂地在对方身上连刺 8 刀，致其

当场死亡。一起简单交通事故竟然出现了杀人指向。事后问他“农村人难缠”的根据从何来

时，他竟然一脸茫然，因为在他成长的经历中并没有接触过农村人，更没有遇到过难缠的事情。
此案的犯罪动机更是既无感性根据也无理性根据，再一次佐证了无智商水准的动机导致

犯罪［12］。

二、高智商者犯罪: 行为有策划但情绪缺管控

为何高智商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有智商体现、而犯罪动机无智商水准呢? 寻找这一答案仍需

回到他们自我陈述的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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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森浩访谈材料

记者: 这是外界，真实的呢?

林森浩: 真实，其实我跟他之间没什么矛盾。
记者: 那更是问题了，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想到用那样一种剧毒

的化学试剂?

林森浩: 我后来回想这个事情，我会去做这么一件事，应该原因不在于黄洋上面，还是我自

己个人没有把这个负面情绪调整好……就是那段时间我的整个情绪就很躁，而且那一段时间没

有事情干，论文什么的也写好了，在同学里面相对来说我是很闲的，工作也找好了，在学校还有

两个月。
记者: 那个时候应当比较安心，怎么会比较乱呢?

林森浩: 那段时间跟黄洋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在上床睡觉他边玩儿游戏，一直把脚这样，在

床上这样来回做这个动作，发出沙沙的声音，我说哥们，你轻点，没想到他冲了我句话，他说我没

动啊，我当时就很愤怒，很愤怒，愤怒一直在心里，就情绪很浮躁。［13］

2． 马加爵访谈材料

记者: 你现在能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吗?

马加爵: 当时想得很少，就是充满了恨。
记者: 你的恨并非一下爆发。办假身份证、买铁锤、火车票等，你为作案和逃跑都作了准备。
马加爵: 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14］

3． 药家鑫法庭的自我陈述

开车行至事发地时，正在给车里的音响换碟，不清楚车是否在走直线，突然听见“嗵”的一

声，感觉出事了便下车察看。结果发现车后有一个女的侧躺在地上，发出呻吟声。天太黑，我不

清楚她伤的程度，心里特别害怕、恐慌，害怕她以后无休止地来找我看病、索赔。于是，用一把单

刃刀，向张某连捅数刀，然后驾车逃跑。［15］

卢刚也在杀人当天写给他二姐一封信，信中原话有:“我昨晚给你打完电话后，一个人哭得

死去活来，我死活咽不下这口气……总之，我给我自己出了气。”［16］

从这些自述材料中可清楚地看到，让这些高智商者做出犯罪抉择的关键因素是浮躁、负面

情绪、愤怒、愤恨、咽不下这口气……在心理学中，这类感受词统统被称为情绪或情感现象。正

是情绪力量使他们“不去想”而行动。
这意味所谓高智商者犯罪，其智商成分只包含在犯罪行为操作中，但在犯罪动机中恰恰缺

失高智商。真正决定他们选择犯罪和出现犯罪指向的不是智商，是情绪; 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任

意放纵。在他们犯罪前的心理活动中，有的只是感受，缺失的恰恰是理性。
那么，何为情绪，情绪发生的原理是什么，情绪与认识是何种关系? 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可

帮助我们理解高智商者犯罪的心理动力源。如果说人的动机现象已经属于深层且复杂的心理

现象的话，那么，对于情绪的复杂度被美国学者编写的《心理学辞典》做了如此描述: “情绪( e-
motion) ，从历史上看，根本无法定义; 大概再也没有像它那样既无可定义同时又被频繁地使用

的术语了。”［17］有的学者将情绪描述为生理过程; 有的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刺激反应; 有的人将情

绪作为一种认知评价; 也有的人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到的感受。本文在此将情绪界定为人在需要

满足或不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生理反应、心理感受和外部表现。
需要是情绪的起源，与动机同源。事实上，人类行为发生的起源除外部不可预料的刺激外，

自身的动力源点就是有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状态。不平衡最先出现在生理过程中，如失水过

多、长时间没有进食、长期不运动等; 生理进程达到一定程度时个体就对这种不平衡感出现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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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如饥饿在让人感受的同时会伴随无力感; 个体在意识到生理感受时就会出现情绪反应，即

行为表现，包括表情、言语和动作。表情，如给人脸色看、怒视、冷漠无表情等; 言语表现，如故意

沉默或争吵、嘲讽或指责等; 动作是最强烈的行为表现，如打斗、实施某种行为( 包括犯罪) 等。
情绪可以成为另一种动机并发生行为，属于非理性动机。当情绪积累到一定量、达到某种强度

时，情绪力量可出现无视理性的表现，甚至跨越动机权衡等过程，直接达到行为。
本研究除对上述几例高智商者犯罪进行个案研究外，还在网上搜集了二十余年在大学发生

的或由高学历者实施的 8 起投毒案，从这 8 起类似的案件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情绪发生的条件

背景。
近二十余年在校大学生或高学历者实施投毒案资料表

序号 年份 月 发生背景 地点 被害人 作案人

1
1994
1995

12
3

清华大学 宿舍 朱 令 不详

2 1997 5 北京大学 宿舍 江 林、陆晨光 王晓龙( 本科)

3 2003 9 苏州医学院 家庭 顾 苏 邱小强( 研究生、医生)

4 2004 杨州大学医学院 单位 武 辉 贡昌春( 副教授)

5 2007 6 中国矿业大学 宿舍 牛某等 3 人 常宇庆( 本科学生)

6 2011 11 旅美夫妇 家庭 王晓业 李天乐( 高材生)

7 2012 2 徐州妇幼医院 单位 同事 许 光( 室主任)

8 2013 4 复旦大学 宿舍 黄 洋 林森浩( 研究生)

以上 8 起案件有 2 起为夫妻关系，4 起为同学关系，另 2 起为同事关系。最重要的是这 8 起

案件中，案发前有过公开人际冲突的只有 2 起( 第 6、7 起) ，无公开冲突的占 6 起。既然没有明

显冲突为何发生投毒伤害或杀害行为? 原因在于，案发前他们都具有高频率的日常接触。他们

要么同居一室，要么每天上班面对面地接触，不良情绪的发生就源于这种日常高频率的接触。
甚至这种高频率的微刺激积累不亚于一次性高强度的刺激量。

从遗传到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个性发生的基础。个性差异可包括生理、心理、经
历、地区文化差异等。这些个体的差异性有时可以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与否。在大学同室

的生活中，同宿舍一起生活的同学关系有时不亚于婚姻初期的二人相互适应过程。高频率接触

可让人发生生理反应的同时自然引起心理感受。生理引起的反应，如人体体味有大有小、动作

有轻有重、睡觉有多有少等。心理感受，如说话的声音顺耳与否，言语风格舒服与否，话语有无

冷漠或轻蔑感等。由于高频率、高密度的接触，如两床相对、书桌相邻，不良感受往往也在不动

声色中发生。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慢慢积累成为内心的怨恨，当个人不能很好地通过言语交

流，不能通过运动等方式疏散这种不良感受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积累就可能达到危险

的量进而寻找机会爆发。
因此，复旦投毒案，人们看到的是同为医学院硕士，相处两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任何明显矛

盾，不存在竞争，甚至即将毕业各奔东西，直到法庭审判，人们仍然找不出一个令人可信服的作

案动机，仅仅因为愚人节到了? 被害人随意的一句话? 这些让人看起来完全不足以引起愤怒的

刺激，其实质上引发的是长期日常接触中积累的不良情绪。而且，这种日积月累的情绪因为从

未表达过、也就从未宣泄过，其能量已经达到危险界限。于是为恢复一种内在的感受平衡，犯罪

人以“不去想的操作方式”释放这种情绪。由此可见，如何管控生活中的情绪是每个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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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活期间非常重要的知识，对此案的反省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警醒。

三、高智商者犯罪: 知识很多但缺失观念制动

不良情绪的日积月累或因某种负面刺激引起的情绪足以成为高智商者犯罪行为的原始动

力，既然情绪活动可以跨越优秀的智力活动过程，那么，在人的内心中有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不同

于认识过程并能与情绪匹配在瞬间对人的行为发生制动作用?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另一种心

理现象: 观念。
生活中人们常说一句话，做与不做，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有些犯罪人在回忆自己犯罪前的

心态时也常说这句话: 都怪当时一念之差。一念，在许多行为之前似乎像一道阀门，开与不开只

在瞬间，门里门外只在咫尺。这道“阀门”就是心理现象中的观念。
观念( idea) ，汉语词典对其解释之一是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形象。心理学词典对

其解释为: ( 1) 通过一个人的理性观照在心灵上所看到的东西( 柏拉图) ; ( 2) 心理直接知觉的东

西( 洛克) ; ( 3) 当代认识心理学认为这是以某种大脑状态为基础的一种心理事件，它以某种方

式从经验中获得［18］。这些解释虽然用词不同———形象、观照、知觉、经验，但概括的内容都属于

感性认识的范围，是一种接触性的印象( 心象) 。本文给予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 观念就是人在

观到( 感知) 的同时形成的念。念为想法，这种想法不是推理的结论，而是感知的结论。人的

眼、耳、鼻、舌、身等五官就可以形成五观( 念) ，其中眼观最为多见。所以，观念不源于逻辑进

程，无关知识的系统性，不是抽象推理的结果。观念只与直接感知有关，与经历具体事件有关，

与事件留存于心的情境有关。生活感知与情境画面留存于心的方式又称心象。心象( image) 可

以是头脑中的一幅图面，是一幅似像的图像，是早期事件的心理形象的建构和综合。这种图像

并不一定只限于视觉心象，还可以有触觉心象，嗅觉心象等［19］。
观念与认识虽然都起源于感知觉，但观念与认识又有很大的不同。认识常用来学习，凡学

习都具有重复和强化的特点，所以，认识需要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认识还用来解决问题，解决

问题的思维伴随着探索，这也是一种过程。而观念不同，观念的形成重在经历，甚至只需要一次

经历。如一个事件、一个场景、一幅画面、一个表情、一种声音、一种气味、一次触摸或一次嗅觉、
一次经历都可以让人形成一生难忘的印象和画面，即心象。由于观念的直观性，获取简单，存在

方式为生动画面，所以观念还可成为意识流的素材在人的一生中时而闪现或出现在脑海中，进

而影响人的情绪和决定。例如，幼时发烧母亲俯身查看的面庞( 母爱的观念) ，一次闯祸后父亲

愤怒的表情( 再也不敢的观念) 。再如，爹妈在饭桌上因某一件小事说出这样的话: “咱们可不

能干那种事!”“伤害别人那是作孽呀，那要遭报应的……”于是，孩子知道了，“这事绝不能做!”
或许一天，父母当着孩子的面拒绝了不义之利，退回别人多找的钱，这种情景在孩子还不明白为

什么时，父母说道:“记住，咱家，人穷志不穷! 咱不占人家便宜……”父母这种自尊自制的言行

举止都会给孩子留下一幅画面，形成一种观念，让这个孩子长大后一生都以“不占别人便宜”为

自己的观念。
许多学习优秀的学生恰恰因为潜心学习，离家求学时，因为进入复杂的认知过程，而失去了

这种观念的形成机会，从而造成他们一生的潜在危机。这一现象同样可解释许多高学历者进入

社会重要岗位而出现腐败的心理问题。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

快速转型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其中，知识改变命运、打工改变贫困是社会导向性的理念。
首先，知识改变命运。针对十年“文革”制造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文革”结束后

“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被迅速传播。恢复高考制度确实让无数人改变了命运。于是受到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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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考制度在近三十年中逐渐被异化，普通家庭若指望改变命运则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努力学

习、成绩优秀、高考成功上。结果人的成长被知识学习所填满，尤其天赋良好的孩子，从记事起，

绝大部分的成长时间都在看书、写作业、解数学题，以应对各种考级或竞赛。农村的学生更是如

此( 包括林森浩) ，他们早年离家，从中学或高中起住校，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唯一的人生目标

是考上名牌大学。他们几乎没有学校外的生活，更没有机会经历学习之外的社会事件，由此，也

就没有观看生活事件的机会，没有与人冲突、拳打脚踢的机会，没有惹是生非后被老师告状、被
家长教训的经历，越是优秀的孩子越容易缺失这一方面的经历。
“好学生”从不惹事，没有受过责罚，也就没有随“事件”而形成观念的机会。如前所述，

2010 年钢琴考过 10 级的西安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药某在晚上外出时发生交通事故，将一名骑车

的女性撞倒并导致对方腿部受伤，他的反应不是询问，不是送医，而是想到免留后患，便连捅多

刀将其致死。没有预谋，也无事先策划，这种瞬间反应的心理源于他内心的什么? 从他的经历

中应该看出他从小被关在地下室强迫训练技能、若不好好练琴面对的是父亲生气的态度: 没有

心疼的表情、没有温暖的表现，甚至是不容分说或是更加严厉的责罚。这恰恰就是他在现场处

理问题的观念和反应的根据。还有很多天赋优秀的人顺利考入名牌大学，进入社会的重要岗

位，数年后因为贪婪而入狱，他们反省自己的心理问题时常常提到早年父母的一些话语如:“一

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光宗耀祖”。于是，贪官们给老家盖豪宅、扩坟地、祝大寿的事情屡见

不鲜。他们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心理正是源于早年父母带着他们观看或议论别人家如此景象

时流露出的羡慕神态，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存在完全不同于专业学习和知识教育的模式。
其次，打工改变贫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日显

严重。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提供充分的流动机会，旨在通过流动形成新的平衡。然

而，这一过程让许多贫困家庭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面临贫穷的生活，许多父母几乎第一选择

都是外出打工，他们希望通过自己这辈子的奋斗改变家庭命运，让孩子不再那么贫苦。但是，有

一点他们没有想到，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在教育的最重要时期父母离开他们会是什么结果。如

前所述，学校的知识学习不能代替观念的形成。当父母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离开孩子，也就

失去了给予子女观念教育的最佳机会。复旦投毒案破获之后，《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的记者

曾对此案进行了调查报道，巧合的是，他们用的标题竟然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黄洋

与林森浩相似的成长轨迹: 父爱缺席》。父爱缺席意味着什么? 以下摘要了一部分内容: 林尊

耀( 林森浩父亲) 也想要知道“为什么”，却始终是无从得知。更没有人告诉林尊耀，离家 11 年

的林森浩经历了什么，成年后的林森浩是什么样……直至一审时听到林森浩当庭承认投毒，并

在二审辩护律师唐志坚的反复解释下，他才逐渐相信投毒这一行为确实存在。但对于故意杀

人，林尊耀说“到死也不会相信”。
沿着中国多数村镇尖子学生成长的道路，在和平中学读完初中，林森浩考进汕头市重点中

学潮阳中学读高中，从此离家求学 11 年。林森浩读书出色，安静寡言。林尊耀很为这个儿子感

到骄傲，“他这个人，心地很好。自从读书，每个学期都是只有老师表扬他。我也是很放心他，

他也不想和人家打架吵架。学习也很用功，从来不要我操心。”和黄国强( 黄洋的父亲) 一样，林

尊耀若不和儿子聊学习，几乎无话可说。
林森浩在一审后接受了《新京报》采访，在表达对父母的歉意时，他说:“我和父母之间缺乏

如何做人的讨论，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在我身上有一定寄托，因为我念书优秀。我真的对不起

父母。”
二审现场，林森浩用“空”来定义自己，“我没有价值观”。在总结陈词中，他再一次提到这

一点:“当我还在自由世界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

·8·



坚守，无所拒绝。头脑简单的人生活在并不简单的世界里，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兜不住的迷茫。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而言，是很不清晰的。”［20］

林森浩从高中开始离开家庭生活，离开父母身边，直到犯罪，11 年的教育从无间断过，8 年

医学专业的教育甚至救死扶伤的经历他也并不缺乏，为什么就没有让他形成对生命的敬畏和法

律的底线。解释这一切只能从这 11 年中的感情缺失寻找答案: 因为母亲生病，他几乎没有留下

过多少被疼爱和被细心呵护的心象记忆; 因为父亲忙于生计他从小到大就从没有过与父亲坐在

一起谈天说地式的聊天的心象记忆。假期回家时回回看到的都是家人忙于艰辛的生活而顾不

上陪伴，母亲的病情更使家庭生活失去其乐融融的温暖记忆。这一切记忆的缺失实则是某种情

境的缺失，心象的缺失，亦即观念的缺失。
很多大学生在学校读书时，大量的时间在看书、做实验，与人聊天会被视为一种浪费，与人

讨论生活的话题更会被视为一种八卦。于是，有的人上网发泄，甚至在网上展露自己真实心态

或本性。但在同学面前，他们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独立、冷漠或有些怪异，他自己则称之为“闷

骚”［21］。林森浩直到一审宣判了死刑，媒体形容他的表情仍然是“漠然”———漠然的表情应该

源于内心的荒漠，而荒漠的感受决定了观念的贫乏。由此，将犯罪视为玩笑，将投毒视为“整

人”这种犯罪心理的来龙去脉自然清晰起来。

四、几点思考

1． 生命观念与生活经历有关

尽管人的心理现象非常复杂，尽管心理发展非常多变，但人的心理仍然有规律，心理的结构

和心理的发展往往基于几个最简单的心理要素，即情感、性格和观念。这三种心理发展实际上

既有递进关系，又有交错关系。人的情感是在孩子初生时期，通过父母辛苦的抚养过程而建立

的，情感发展则决定了人性的丰满度。所以，亲人抚养是人的心理正常发展的第一个基础。在

情感建立依恋关系基础上可进行有关个人行为规矩、修养甚至决定命运的性格训练，性格养成

是人的心理正常发展的第二个基础。第三个基础就是观念。一个人在离开父母( 住校上学、参
军或工作) 之前，通过日常生活，通过共同做事，通过饭桌上的闲聊，将父母的唠叨、父母的在

意、父母的坚持等自然而然地刻在孩子的心中，成为一闪即应的行为底线。
除丰富的家庭生活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生命教育往往与“死亡经历”有关。经历过死亡

之苦的人才能明白“生”的珍贵。问题在于在校大学生的父母往往在中年时期，他最亲近的人

大多没有死亡的事件，他们没有机会经历死亡之痛。这些高智商者面临的同学又同为聪明之

人，同样“活”得精彩，几乎没有“死”的离别。所以，这种心理防线如果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没有

刻意和精心的设计，就很难让智商虽高但生命进程尚短的年轻学子形成“生命珍贵”的观念。
因此，死亡教育最重要的时间点应该放在小学。例如让孩子先列出最亲的亲人名单，然后要求

他逐一划掉，让他在这种痛苦的抉择中感受生命被“划掉”的意义。因为如同言语形成一样，越

早的言语影响其形成后的稳定性就越长久。
2． 生命教育与处理人际冲突密切相关

高智商者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一旦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遇到来自人的麻烦

时，他们想到的和使用的方式就是借用自己的智商和专业知识将人除掉( 伤害或杀害) 。显然，

犯罪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社会生活，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人

的个性如同人的指纹，由于地域、遗传、排序、经历等不同而千差万别。幼年时期与家人相处几

乎是上天赠送的“社会生活的试验期”。当我们进入幼儿园时，相互欺负开始出现; 在小学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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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被欺负几乎人人能遇见。走进高中或大学时我们开始尝试与非亲人同居一室的感受，这

几乎是婚姻的雏形。再之后是恋爱到婚姻，恋爱已经不易，更难的是婚后的彼此适应。婚姻只

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关键在于婚姻不和谐还可以选择离异。但在成年人的社会生活中，同事、搭
档、上下级、生意关系等都不是任性可以更换的。人在成长中必须学会与人相处，尤其是与自己

不喜欢、不对脾气的人每日相处。以算计和伤害甚至杀害的方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结果

只能在毁灭别人的同时毁灭自己。所以，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与人相处是重要的人生

课程，应该作为各级学校开设的必修课。
3． 生命底线与管理控制情绪训练有关

情绪既与人的需要有关，又具有生理的过程和反应，还有内心体验与认知的参与，如此多的

心理动力令情绪常有超常的能量和超出平时的表现。情绪失控也是无数暴力犯罪和悲剧的原

因，是让人后悔却无力回天的原始祸源。所以，人一生都要学会对情绪的管理和控制。所谓人

的修养，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情绪的调整和控制训练。无论是兴奋的情绪，如愤怒还是抑制

的情绪，如抑郁都可以进行分层或分类管理。如体育运动是生理疏导情绪的最好方法; 音乐与

文学创作是心理体验疏导的最佳方式; 与人言语交流即言语沟通是改变现状降低刺激强度的最

好方式。即使适度发泄，也要掌握底线，底线即观念。
情绪管理和控制实际上取决于生活的多样化、学习的多样化和兴趣与爱好的多样化。对高

智商的大学生来说，在校期间要尽可能多地参加体育、文艺、朗诵等活动，同时注重学习法律与

心理学知识。前者解决疏导，后者帮助控制。
总之，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发动系统的汽车”，面对聪明的孩子，家长

不可因此而自喜，放松对孩子的人生教育; 老师也不能因为学生学习用功、成绩优良而忽略其观

念的教育。如同动力强的汽车更需要配置有力的制动系统一样，对聪明的学生更要在后天的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建立完善的“制动系统”，即观念、信念直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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